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免听课程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
	院系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免听课程名称
	
	学分
	

	课程类别
	

	申请免听

理由
	 签名： 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主讲教师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

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开课单位

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盖章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学生所在单位意见
	　　          

签名：         盖章     年   月  　日


注：1.申请经批准后可不跟班听课，但必须参加该课程的平时测验和实践教学环节（实验、实习等），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，参加跟班考试，成绩合格以上者获得该课程的学分。

2.思想政治课、体育课、实践课、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不得免听。

3.免听申请必须在开学第1周提出，逾期不再办理。

4.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课程主讲教师，一份交开课单位教务员存档。

5.课程类别按当时执行的教学计划关于课程的分类填写。

